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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388         证券简称：均瑶健康        公告编号：2024-073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董监高集中

竞价减持股份结果暨提前终止减持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

有限公司部分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本次 

减持计划实施前，董事兼副总经理罗喜悦持有公司股份 976,269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 0.163%；监事朱鹏飞持有公司股份 244,06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 0.041%；副总经理向卫兵持有公司股份 488,13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 0.081%。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4 年 12 月 30 日，公司收到董事兼副总经理罗喜悦、监事朱鹏飞、副总

经理向卫兵发来的《关于提前终止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截至 2024 年 12

月 30 日，董事兼副总经理罗喜悦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 244,0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041%；监事朱鹏飞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 61,0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010%；副总经理向卫兵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 12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0%。董事兼副总经理罗喜悦、监事朱鹏飞、副总经理

向卫兵拟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罗喜悦 董事、监事、 976,269 0.163% 其他方式取得：976,269股  



2 
 

高级管理人员   

朱鹏飞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244,067 0.041% 其他方式取得：244,067股  

  

向卫兵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488,134 0.081% 其他方式取得：488,134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包括：公司原股东宁波汝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解散清算后，

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非交易过户取得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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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比

例 

罗喜悦 244,000 0.041% 2024/10/24～

2024/12/30  

集中竞价

交易 

5.95－6.03  1,460,120 已完成 732,269 0.122% 

朱鹏飞 61,000 0.010% 2024/10/24～

2024/12/30  

集中竞价

交易 

5.94－7.60  410,220 已完成 183,067 0.030% 

向卫兵 120,000 0.020% 2024/10/24～

2024/12/30  

集中竞价

交易 

5.70－6.15  723,000 未完成：

2,000股 

368,134 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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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本次减持计划未承诺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2024年 12月 30 日，公司收到董事兼副总经理罗喜悦、监事朱鹏飞、副总经

理向卫兵发来的《关于提前终止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拟提前终止本次减持

计划。 

 

 

特此公告。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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